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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百程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

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文件《关于北京百程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一次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中信建投”）作为北京百程国际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程旅游”、“公司”、“本公司”或“挂牌公司”）股

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挂牌并公开转让申请的主办券商，会同

本公司、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

着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反馈意见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任职核查、讨论

和说明，并协助本公司对申报材料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回复如下（除非另有指

明，本回复说明中释义与北京百程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

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中释义相同），其中涉及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已

经以楷体加粗标明。 

一、 公司特殊问题 

1、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请公司补充披露认定的适当性及依据。 

【公司回复】 

曾松先生和马琳女士系夫妻关系，通过天津睿恒顺和百程科技分别间接持有

公司 30.42%和 3.08%的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33.80%的股权。其中天津睿恒顺作

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27.31%的股权，曾松持有天津睿恒顺 90%的合伙权益，马

琳持有天津睿恒顺 10%的合伙权益；百程科技持有公司 6.49%的股权，曾松持有

百程科技 90%的股权并担任百程科技董事长兼经理，马琳持有百程科技 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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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且曾松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对公司经营管理拥有

重大的影响力，能够决定公司的经营政策、财务政策等重大事项。 

VIE 红筹架构下，鉴于百程环球与百程科技、曾松、段冬东、陈亮仅依据控

制协议中的《股权质押协议》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并且直至 2015 年 7 月 13 日

注销上述股权登记期间，百程环球并未行使协议项下质权；控制协议中《独家管

理咨询协议》、《独家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协议》等核心协议均未实际履行。百程

有限一直独立自主运营，并不由百程环球支配。报告期内，曾松先生和马琳女士

是百程有限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支配百程有限的实际运营。上述协议控制关系解

除前后，曾松先生和马琳女士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均超过 30%，且曾松一直担任

本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公司。因此，上述协议控制架构的建立或拆除不影响

本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曾松先生和马琳女士对本公司持续实际控制的能力。 

综上，认定曾松先生和马琳女士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且报告期内未发生

过变化。 

公司已经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第一节 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情况”和 “六、VIE 红筹架构的搭建与拆除”部分原有

内容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和律师回复】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曾松先生和马琳女士系夫妻关系，合计持有公司 33.80%

的股权。VIE 红筹架构下，曾松和马琳是百程有限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支配百程

有限的实际运营，协议控制关系解除前后，曾松和马琳间接持有本公司股权均超

过 30%。同时，曾松一直担任本公司的董事长，现兼任公司总经理和首席运营官，

对公司经营管理拥有重大的影响力，能够决定公司的经营政策、财务政策等重大

事项。因此，认定曾松和马琳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且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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